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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仲裁和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宝光股份”）于 2017

年 1 月 17 日对外披露了《涉及仲裁的公告》，因与李朝阳、姜河、伍镇杰、蒋文峰、

北京金石威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石威视”）就我公司预付的股权收购

款退还事宜，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详见 2017-01 号公告）。 

二、本次仲裁和解情况 

鉴于各方有意以和解方式解决上述仲裁事宜，经协商，公司与李朝阳、姜河、伍

镇杰、蒋文峰、北京金石威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3 日在宝鸡市签署了

《股权收购协议之终止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为： 

各方确认，鉴于原协议（系指各方于 2016 年 3月 12日签署的《陕西宝光真空电

器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金石威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与北京金石威视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金石威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收购协议》）尚未生效且未被

实际履行，自本终止协议生效之日起，除原协议第十三条“信息披露和保密义务”的

相关约定外，原协议立即终止，各方无需履行原协议项下的相关义务，各方在原协议

项下所有未履行完毕的其他义务均不再履行。 

李朝阳、姜河、伍镇杰、蒋文峰应将已收取的股权收购价款 2,602 万元不计息地

返还我公司，其余 50 万元无需（且公司无权再要求）向我公司返还，做为补偿李朝

阳等在前次重组（即 2016 年公司已终止的拟向金石威视全体股东支付现金购买其所

持有的金石威视 51%的股权事宜）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且李朝阳等将应我公司需

要配合我公司完成相关信息披露手续。 

各方同意并确认，在本协议签署后，各方不再以任何方式或采取任何行动就各方

依据原协议所提起的仲裁或其他司法行动予以任何推进。公司在收到李朝阳等返还的

股权收购价款 2,602万元后，将立即发布和解公告，并采取措施撤销该等仲裁申请。 

各方确认，本终止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本终止协议生效后，除本终止协议



 

另有约定外，各方就股权收购事宜与协议其他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其他利益请求及权利

主张，不存在任何争议或潜在纠纷，终止原协议不导致任何一方的违约，任何一方不

得依据各方之前签署的任何书面文件或协议要求其他方承担任何责任或赔偿任何损

失。 

截止目前，公司已收到返还款 2,602 万元，仲裁申请的相关撤销手续正在办理

之中。 

三、本次仲裁和解后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公司认为本次仲裁和解尽可能降低了各方的损失，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

开展，最大程度维护了公司利益；该事项对公司 2016年以及后期利润无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3月 7日 


